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事务所”）对花王生态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否定意见中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本金及利息余额为 11,308.40 万元；对联营企业河南花王文体旅发展有限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余额为 200.00 万元；经营性占用余额为公司承接控股

股东的工程项目及设计项目应收账款 1,293.99 万元及合同资产 3,670.58 万元。 

除公司向控股股东购买房产形成的 3,960.00 万元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外，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未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及

相关审议程序，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

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中汇

事务所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并未对中汇事务所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会计师的意见，公司管理层已识别

出上述重大缺陷，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公司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

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整改措施的

落实，尽快完成整改。 



三、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1、公司发现上述违规事项后，已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花王集团核实并督促

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欠款，解决占用资金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2、公司将持续督促花王集团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处置清洁资产、引入战投等

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偿还欠款。后续公司将继续积极与花王集团沟通协商，

定期发函问询花王集团落实归还占用资金计划方案进度，督促其务必尽快解决资

金占用问题。 

3、公司将全面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资金管理、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在制度中针对大额预付，特别是长期预付

的供应商，增加定期核对对账机制；严格执行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于不符合要

求的情况坚决不予审核审批；要求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

勤勉的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全面做好公司内控制度等工作，

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4、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及下属企业对资金占用、关联方资金往来等事项

的培训和学习，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全体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和各项证券监管规则的学习，提高公司员工法律及风险意识；定期和不定期地

开展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强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险控制职责；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证券相关法律法规、最新监管政策，强化内部控制

监督。 

5、公司将完善关联方资金往来报告机制，加强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沟通和

协调，进一步强化内控管理，杜绝再次发生类似问题。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

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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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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